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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 经 信 复 [ 2018]9号     签 发 人 ： 贺 明 华

对政协武定县八届第二次会议第61号提案的
    答  复

李建菊委员：

    你提的《关于加快“智慧武定”建设，以信息化带动武定社会

经济发展的提案》，起点高、知识强、结构严谨，可实施和操作

性强，对我县下一步智慧武定建设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。

    按照8月24日全州六城同创动员大会上州委书记杨斌书记

要求，到2020年楚雄州完成一个智慧城市的建设任务，武定县

近几年正在开展的一、二期棚改工作，城区的拆迁面积较大，城

市网管需要拆除和重新布局规划。智慧城市是一项很庞大的系统

工程，首先要有稳定的网络支持，由于我县属于深度贫困县，发



展基础薄弱，目前支撑“智慧城市”建设的要素设施不健全，加之

我县对“智慧城市”建设缺乏人才支持，因此，目前我县暂不具备

“智慧城市”建设条件。

    待我县条件成熟后，将采取政府主导，政企共建，市场化运

作的投资运营模式，引入战略投资者（比如电信通信服务公司）

组 建 投 资 运 营 公 司 ， 进 行 规 划 设 计 和 投 资 运 营 。

武定县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局

    2018年9月10日

联系人及电话：杨鸿宾    8711869

抄送：县政协提案委员会，县政府办公室提案议案股各1。

武定县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   2018年9月1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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